
各機關工程施工及驗收基準第十點至第十六點
契約變更(機關通知)作業流程

契約變更(機關通知)作業

機關通知辦理契約變更(註1)(案例)

機關

辦理現場會勘(註3)(案例)

機關、工程司、設計單位、廠商、相關單位

製作及簽報契約變更圖說資料(註5、6)(案例)

機關、工程司、設計單位

核定契約變更原則(案例)
機關

預算足以勻支(註8)(案例)

機關

籌措財源(註8)(案例)

機關

含新增項目(註9)(案例)
工程司、設計單位

施工(註5)

工程司、廠商

通知上級機關監辦(註11)(案例)

機關

新增項目議價(註12)(案例)

機關、廠商

核定修正契約總價表(註13)(案例)

機關

辦理結果報上機機關備查(註14)(案例)

機關

註4：如屬天災、重大
災害或有公共安全之
虞有緊急處置之必要
者，準依「臺北市政
府災害及緊急事件搶
修作業要點」辦理。

製作修正契約總價表(議價前)(案例)
辦理責任檢討(註7)(案例)

機關、工程司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有

相關配合事項
註16：檢討工期及調整預定進度(案例)
註17：補足或退還履約保證金
註18：加保、減保及展延保險 
註19：廠商先行施作，後續未辦理契約

      變更，應補償廠商相關費用。
註20：廢棄不用部分之價購

無

否

研
擬
因
應
方
案
階
段

議
價
作
業
階
段

變
更
完
成

契
約
變
更
原
則
及
圖
說
資
料
核
定
階
段

是

否

計價(註13)

機關、工程司、廠商

研擬初步對策

機關、工程司、設計單位

須先辦理會勘

研擬因應方案(註2)(案例)
簽報契約變更原則(案例)

機關、工程司、設計單位、廠商、相關單位

是 是

否

變更部分累計金額

達查核金額以上(註10)(案例)
機關

查核金額以上採購

或變更後達查核金額以上
機關

契約變更書簽訂完成(註15)(案例)
機關、廠商

經工期評估不影響重大政策列管期程

機關、工程司

是

否

是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LyZ0mg5u34_oqZG3WvQFi7GD7N-kx47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6JfcFFkuBIZnhhZ6ixuHZCzdmVuEau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8WThEvb5bsCSGyHfa-8zMOYSZaXMPIN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SlA9r-XNzW6HAY6UKkvB-wRPpbYuwKz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Egbdr2mazZ6kiOcjxNiVdDFjt2vydMCE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SlA9r-XNzW6HAY6UKkvB-wRPpbYuwKz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SlA9r-XNzW6HAY6UKkvB-wRPpbYuwKz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ijdlWBbMrloovPzE2drUQdyfGS87lo7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j8KdvUOHrVQ73G35jzjBo3k6WcqDF0V8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rkdZ-0AfMhK6kNysK698m2G7lIes4AP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9dTKCz0zXtszinj_gB_1rNyNsNQu2zl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Cbyxg_hz7841CvINWj7DBJ9stLVkpAz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Sj2XpnqEsOB9H0V6NRxpLi6s0_xqspL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4VuuOfcZ9CE7bSao9opsfMfJQbSF_A9C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IFYGWtYad1kOpbJ7TbfY4cShcbnmgY9I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sQoWljCHL-gAi7ubXQu4SCq_UoliHX7z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bUtF9DnYkDB7U0RwU6OuLFMGHsWgCCx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n3RyK5nwzneOo8i-zPUS-PkzMJL4MtF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BDd40wq_vqVnSDy4EqIN-ZOT-WoGdWo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7spJ6vworoLFPRJigczMq7tx8b8mS5Q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5.odt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6.odt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8.odt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5.odt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7.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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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工程施工及驗收基準第十點至第十六點 

契約變更（機關通知）作業分工原則及流程圖註記說明 

單位 契約變更（機關通知）作業分工原則 

機關(業務

單位、採

購單位) 

1.研擬因應方案階段 

(1)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含新增項目）。 

(2)會同研擬因應方案。 

(3)契約變更之原因或其因應方案，須先辦理會勘認定者，邀集相關單位辦理

會勘。 

(4)屬天災、重大災害或有公共安全之虞有緊急處置之必要者，準依「臺北市

政府災害及緊急事件搶修作業要點」辦理。 

2.契約變更原則及圖說資料核定階段 

(1)核定工程司或設計單位提出之因應方案及契約變更原則。 

(2)核定工程司或設計單位提出之契約變更圖說資料。 

(3)督促工程司適時辦理修正契約總價，並檢討相關責任。 

(4)預算足以勻支者，機關核定契約變更圖說資料後施工；預算有不足情形者，

機關另行籌措財源。 

3.議價作業階段 

(1)契約變更有新增項目者，應與施工廠商辦理議價作業。 

(2)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達查核金額以上，應報請上級機關監辦。 

(3)核定工程司提送之「修正契約總價表」、「新增單價議定書」、「議價紀錄」

及「契約變更書」。 

4.變更完成 

(1)查核金額以上採購或變更後達查核金額以上者，應將契約變更辦理結果報

上級機關備查。 

(2)契約變更，應作成書面紀錄，並經機關及廠商雙方簽名或蓋章。 

5.機關依廠商履約結果辦理採購，因廠商計算數量錯誤或項目漏列，致該採購

結算增加金額與減少金額絕對值合計，逾採購契約價金總額 5%者，應就超

過 5%部分占該採購契約價金總額之比率，乘以契約價金規劃設計部分總額

計算懲罰性違約金。但本款累計懲罰性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 10%為上

限。本款之「採購契約價金總額」，係指依廠商履約結果辦理工程採購決標

時之契約價金總額。 

工程司或

設計單位 

1.研擬因應方案階段 

(1)協助機關辦理現場會勘，並製作會勘紀錄。 

(2)研擬因應方案。 

2.契約變更原則及圖說資料核定階段 

(1)依機關核定契約變更原則，確認變更項目、數量、金額及繪製變更圖說。  

(2)工程司應檢附「修正契約總價表(議價前)」及該表規定之附件(契約變更

（施工）圖、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數量計算表、會勘紀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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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契約變更（機關通知）作業分工原則 

報請機關核定。 

(3)預算足以勻支者得於核定後施工，工程司辦理監造事宜。 

3.議價作業階段 

(1)涉及新增項目者，俟新增單價議定後，工程司應依議定之單價調整「修正

契約總價表」後，併同「新增單價議定書」、「議價紀錄」及「契約變更書」

報請機關核定。 

施工廠商 1.研擬因應方案階段 

(1)配合出席機關辦理之現場會勘。 

(2)配合工程司或設計單位研擬因應方案。 

2.契約變更原則及圖說資料核定階段 

(1)配合工程司或設計單位製作契約變更圖說資料。 

3.議價作業階段 

(1)新增項目部分，依機關通知時間出席議價會議。 

4.變更完成 

(1)契約變更，應作成書面紀錄，並經機關及廠商雙方簽名或蓋章。 

 

依據：臺北市政府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工契）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工程施工及驗收基準（基準） 

臺北市政府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一覽表）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採購契約變更單價編列及議價注意事項（變更議價） 

臺北市政府災害及緊急事件搶修作業要點（搶修） 

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工期） 

工程採購廠商投保約定事項（投保） 

臺北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 

備註： 

  

https://gpis.taipei/frontFunction/Affair/wfrmRule.aspx?category=2&code=group_code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6D3015-20180130&RealID=06-04-3015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6D2021-20140505&RealID=06-04-202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6D2018-20110412&RealID=06-04-2018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6F2002-20140205&RealID=06-06-2002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6D2030-20170124&RealID=06-04-3019
https://gpis.taipei/frontFunction/Affair/wfrmRule.aspx?category=2&code=group_code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21C2001-20190218&RealID=21-0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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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採購契約要項20-1 

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 

工契 21-(一)-1 

機關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含新增項目），廠商於接

獲通知後應配合機關要求並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變更之相關文件。 

基準 10-1 

工程施工中，因法規修訂、安全顧慮、地形變更、地質及地下物情況變異、因應科技

進步、配合整體運作或配合政策推動，必須辦理變更者。 

案例：洽辦機關通知需求調整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LyZ0mg5u34_oqZG3WvQFi7GD7N-kx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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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基準10-1-1 

工程司應先會同原設計單位、廠商及相關單位研擬因應方案。但因應方案亦得由設計

單位研擬提出。 

案例：通知委外設計廠商研擬初步對策 

案例：簽報契約變更原則 

案例：核定契約變更原則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8WThEvb5bsCSGyHfa-8zMOYSZaXMPINk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SlA9r-XNzW6HAY6UKkvB-wRPpbYuwKz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Egbdr2mazZ6kiOcjxNiVdDFjt2vydM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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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基準10-1-2 

契約變更之原因或其因應方案，如屬須先辦理會勘認定者（例如地下障礙物、現況須

儘速回填者或屬變動性之因素等），應於研擬方案前辦理會勘，會勘應由機關邀集工

程司、原設計單位、其他相關單位及廠商辦理現場會勘認定，並製作會勘紀錄，必要

時應拍照存證。 

案例：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6JfcFFkuBIZnhhZ6ixuHZCzdmVuE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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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基準10-1-5 

如屬天災、重大災害或有公共安全之虞有緊急處置之必要者，準依「臺北市政府災害

及緊急事件搶修作業要點」辦理。應於災害發生或發現後七十二小時內會同相關單位

現場勘查，拍照存證擬定搶修方案並概估經費，如預算足以勻支者，得由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於會勘時或會勘後即予核定施工；預算經費不足者，仍應依程序報奉核

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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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基準10-1-3 

工程司或設計單位依核定之因應方案製作契約變更相關圖說資料，應報經機關核          

定，如預算足以勻支者得於核定後施工，否則應先籌妥財源後，始得施工。 

基準 10-1-7、10-2 

(一)辦理契約變更時，工程司應檢附契約變更文件報請機關核定，契約變更文件應包

括「修正契約總價表」及該表規定之附件。 

(二)「修正契約總價表」附件包含如下： 

    1.契約變更（施工）圖。 

    2.詳細價目表。 

    3.單價分析表。 

    4.數量計算表。 

    5.會勘紀錄。 

    6.其他。 

案例：製作及簽報契約變更圖說資料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rkdZ-0AfMhK6kNysK698m2G7lIes4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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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契變議價4-2(契約單價給付原則) 

採購契約變更涉及契約項目數量增減，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減達百分

之三十以上時，其逾百分之三十之部分，得以契約變更程序協議調整契約單價。 

契變議價 5(新增單價編列原則) 

採購契約變更涉及新增項目者，其單價編列原則如下： 

(一)新增項目中如包含契約項目或細項，該單價除有第六點情形外，以援用契約項目

及細項單價為原則。 

(二)新增項目或其細項應考量市場行情編列，得參考本市議會審定工程預算單價、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開於網站之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營建物價」等具公信力刊

物之市價、相關同業公會、行業廠商訪、詢價等方式辦理。 

(三)契約訂有物價指數調整契約價款規定，且新增項目含契約項目或細項者，該單價

按契約單價，依預定契約變更月及開標月兩者物價指數之變動比值調整為契約變更月

之單價，如實際契約變更月與預定契約變更月不同，應於議價完成後以實際契約變更

月重新調整計算，此單價視同援用契約項目或細項單價。 

(四)契約未訂有物價指數調整契約價款規定，新增項目含契約項目或細項者，依第一

款規定辦理。 

契變議價 6(新增單價編列之例外情形) 

因機關辦理契約變更，涉及契約項目數量增減或新增項目援用契約項目及細項，有下

列情形之一，且依前二點原則辦理有顯失公平者，得由廠商舉證，並經機關確認後就

該項目另行議價： 

(一)依契約該等項目之工法或製程不可行。 

(二)契約項目因契約變更，致其價格或履約條件改變。 

工契 21-1-2 

廠商於機關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前，不得自行變更契約。除機關另有請求

者外，廠商不得因前目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期限，亦不得以新增項目單價未議定為由

而停工。 

案例：新增項目單價編列原則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E1C-lGl7qZnVacnsuXX8BvhzqSBuj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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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基準10-1-6 

機關應督促工程司適時辦理修正契約總價，並於工程進度分別達百分之二十五、百分

之五十、百分之七十五時，各辦理一次以上之檢討修正。如工程司延誤時機，致廠商

或機關權益受損者，應負其應有之責任。 

基準 10-1-4 

契約變更如係因調查、規劃、設計或施工錯誤疏失所造成者，且增加或減少分別累計

之金額較大者，超過訂約總價一成或查核金額之較小值者，機關應檢討相關責任；如

屬委託規劃、設計、監造者，應依「臺北市政府委託技術服務履約績效管理要點」規

定辦理。 

表單：修正契約總價表 

表單：責任檢討表 

 

案例：辦理修正契約總價表(議價前) 

案例：辦理責任檢討(規劃或設計疏失) 

案例：辦理責任檢討(其他原因)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5.odt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6.od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9dTKCz0zXtszinj_gB_1rNyNsNQu2zl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KCpBh6nZh3WIXDVpu9IWBZa8HjjamXV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susXRQmvljsPOcn_aDH06MQ9EvGD5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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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如契約變更追加金額無法調整容納、勻支、流用或動二（該預算如經議會刪減則不得

動用預備金）時，應依「臺北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以擴增總工程經費方

式為之。 

案例：經檢討後預算足以勻支(工程準備金) 

案例：經檢討後預算足以勻支(工程發包結餘款) 

案例：經檢討後預算不足另行籌措財源(修正總工程預算)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925FQvqY5pDX29MW0vIAu7RPKnh6lq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dZhhvCqkxxtJiGN5wJwMZt-dxgT_9e2V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j8KdvUOHrVQ73G35jzjBo3k6WcqDF0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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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契變議價3-2 

新增項目：指因契約變更增訂契約詳細價目表所無之項目。 

一覽表補充附記 8 

不涉及契約價金之契約變更，原則上得以雙方換文（以公文書面相互確認相關事項）

方式辦理，不拘泥於以契約變更書之形式，惟仍應注意依本一覽表第五項次或第六項

次之規定辦理。但涉及廠商公司合併、契約轉讓、連帶保證廠商履行連帶保證，或機

關認為屬重大事項變更者，不在此限。 

案例：契約變更含新增項目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Sj2XpnqEsOB9H0V6NRxpLi6s0_xqsp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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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一覽表附記2 

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指契約價金變更之「加帳金額」及「減帳絕對值」合計之累計

金額。 

一覽表 

辦理契約變更，應依「臺北市政府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規定合併計入歷次

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作為報請相關單位核准、監辦及備查之認定。 

採購法 12 

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在查核金額以上，自累計金額達查核金額之時起，依政府採購法

第 12條第 1項規定，檢送相關文件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 

案例：契約變更之累計金額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4VuuOfcZ9CE7bSao9opsfMfJQbSF_A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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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採購法細則10 

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或驗收，上級機關得斟酌其金

額、地區或其他特殊情形，決定應否派員監辦。其未派員監辦者，應事先通知機關自

行依法辦理。 

案例：通知上級機關監辦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IFYGWtYad1kOpbJ7TbfY4cShcbnmgY9I


 

14 
 

註12：契變議價8(議價方式) 

機關辦理契約變更新增項目議價，由機關視其項目之多寡及需要，參考下列方式辦

理： 

(一)以各新增項目之單價直接議價。 

(二)以全部新增項目及其數量之總額合計議定總價，再行調整各項目單價。 

契變議價 9(底價之核定) 

機關辦理契約變更新增項目議價前，承辦採購單位應將新增項目中援用契約單價部分

所占金額與新增細項單價部分所占金額之比例計算後，供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底價

參考。援用契約單價部分及按第五點第三款調整之單價部分所占比例，於核定底價

時，以不予折減為原則。 

契變議價 11(加速決標之檢討及作為) 

採購契約變更新增項目之議價程序，依投標須知規定辦理。議價未能達成協議時，機

關得與廠商協調，瞭解無法達成協議之原因，並加以檢討後，再進行下一次議價。 

前項檢討，其內容應包括市場行情之再確認、該採購案決標時之競標情形、政府機關

決標資料等事項，經重新檢討結果有不合理或必要時，得調整預算或重新核定底價。 

議價以不超過三次且合計不逾三個月(自第一次議價日起算至達成協議之期間)為原

則。但機關依前項規定檢討加速決標之策進作為，屬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經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或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已報經上級機關同意者，不在此

限。 

表單：新增單價議定書 

 

案例：新增項目議價紀錄及新增單價議定書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8.od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sQoWljCHL-gAi7ubXQu4SCq_UoliHX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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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3：契變議價10(新增項目單價之調整) 

新增項目議價達成協議後，應依協議之金額調整各新增項目及細項之單價；援用契約

單價之部分及按第五點第三款調整單價之部分，均視為援用契約單價，議價後均不予

調整。 

基準 8-5 

履約期間如有契約變更時，工程司應檢附「修正契約總價表」及該表規定之書件，報

請機關核定後，始得就超出原契約數量或項目部分辦理估驗計價。但契約變更致有新

增單價時，在新增項目單價未議定前，得依機關核定之修正契約總價表預估單價八成

估驗，俟與廠商議定單價後，再行調整計價。 

案例：核定修正契約總價表(議價後)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bUtF9DnYkDB7U0RwU6OuLFMGHsWgC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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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4：一覽表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或契約價金變更後屬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需將契約變更辦理結

果報上級機關備查。 

採購法 12-2 

機關辦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其決標金額達查核金額者，或契約變更後其金額達查

核金額者，機關應補具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案例：辦理結果報上級機關備查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BDd40wq_vqVnSDy4EqIN-ZOT-WoGd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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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5：基準12-2 

契約變更文件經機關與廠商雙方簽訂後，以書面通知廠商，正本由雙方各執一份，副

本數份，由機關分別陳轉有關機關備用。 

工契 21-5 

契約變更，應作成書面紀錄，並經機關及廠商雙方簽名或蓋章。 

表單：契約變更書 

 

案例：契約變更書簽訂完成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7.od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7spJ6vworoLFPRJigczMq7tx8b8mS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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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6：基準13 

契約變更修正後或因契約變更造成施工進度調整時，其工期應依照「臺北市政府工程

契約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及契約約定檢討核算，由工程司報請機關核定並通知廠商

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或施工預定進度網狀圖、或桿狀圖，並含曲線圖報請機關核

定，並併入全部工期一併辦理。 

案例：檢討工期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n3RyK5nwzneOo8i-zPUS-PkzMJL4M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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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7：工契14-16 

契約變更加減帳淨額累計達□[100萬]元以上；□訂約總價[20%]起（由機關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為訂約總價 20%），機關得於後續歷次契約變更通知廠商依比例

補足或退還履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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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8：投保5-3 

加保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增加之保險金額在第九點第一款所訂額度以

內，自動納入承保範圍。 

投保 8-2 

契約變更增加或減少契約價金或工期展延時，廠商應依第九點之規定辦理加保、減保

或展延保險期限，並經監造單位/工程司核定後，報請機關備查。 

投保 9 

加保、減保及展延保險： 

(一)工程如因契約變更致增加或減少契約價金，巨額工程達原契約總價百分之[五]，

非巨額工程達原契約總價百分之[十]時，應辦理加保或減保，其費用依第七點納編於

稅什(雜)費或(工程)管理費相關項目，並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總價比例增減之，機關

不另行給付保險費。 

(二)除契約變更外，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經機關同意展延工期或停工時，應辦

理展延保險，其費用廠商得依契約約定向機關申請工程管理費(含保險費)。 

(三)變更設計修正契約總價表或工期展延經核准或經機關通知後，廠商應於接獲通知

後[二十]日內辦妥加保、減保或展延保險手續。 

(四)廠商經機關通知或同意後，如未依規定辦理減保致未能獲得保險公司退還保險費

時，悉由廠商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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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9：工契21-1-3 

機關於接受廠商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廠商先行施作或供應，其後未依原通知

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者，應補償廠商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含稅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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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工契21-(一)-4 

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辦理契約變更，需廢棄或不使用部分已完成之工程或已到場

之合格材料者，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機關得辦理部分驗收或分段查驗後，依照契約詳

細價目表所定單價、單價分析表之料價或新議定單價(均含稅什費)，支付該部分價

金。但已進場材料以實際施工進度需要並經檢驗合格者為限，因廠商保管不當致影響

品質之部分，不予計給。 

基準 16 

因機關要求契約變更，致工程已施工部分必須拆除或已到場之合格材料、設備必須廢

棄時，應先拍照存證，並就該部分辦理驗收或分段查驗後，方得拆除或依契約約定辦

理價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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